长治市屯留区应急管理系统
生产经营单位作业监护人管控措施（13条）

一、日常管理
1.按照法律规定和相关要求，建立作业监护人制度，设置作业监护人。（应急管理部规定的特种作业和危险作业、《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》《选煤厂安全规程》《工贸企业粉尘防爆安全规定》《工贸企业有限空间作业安全规定》《工业企业煤气安全规范》《煤层气地面开采安全规程》等国家标准规定的需安排监护人的作业，均须设置作业监护人。）
2.明确负责落实监护人制度的分管领导、责任部门及具体负责人，并制定相应的工作职责和管理制度。
3.作业监护人管理坚持“谁作业、谁负责，谁监护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明确监护职责，强化监护责任，确保作业过程安全可控。
二、作业监护人的资格与职责
4.资格要求
（1）作业监护人应具备相应的安全生产知识和技能，熟悉作业现场的工艺流程、设备状况和危险因素；
（2）经过专门的业务培训，并取得有效的监护资格证书；
（3）身体健康，能够胜任监护工作，具有较强的责任心和应急处置能力。
5.主要职责
（1）作业前
审查作业人员的资质和资格，检查作业人员是否按规定穿戴和使用劳动防护用品；检查作业现场的安全条件，确保作业设备、工具、防护设施等符合安全要求；与作业人员共同确认作业任务、作业程序和安全措施，向作业人员交代作业过程中的安全注意事项。
（2）作业过程中
坚守监护岗位，密切观察作业人员的行为和作业现场的情况，及时制止违章作业行为；发现异常情况或事故隐患时，立即停止作业，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，并及时报告单位负责人；监督作业人员严格按照作业方案和安全操作规程进行作业，确保作业过程安全。
（3）作业结束后
检查作业现场是否清理干净，设备、工具等是否归位，确认无遗留安全隐患；与作业人员共同确认作业完成情况，在作业记录上签字确认。
三、作业监护人的培训与考核
6.培训内容
（1） 安全生产法律法规、标准规范和政策文件；
（2）作业现场的工艺流程、设备性能和危险因素；
（3）安全防护知识和应急处置技能；
（4）监护职责、监护方法和监护技巧。
7.培训方式
单位应定期组织作业监护人参加集中培训，也可结合实际情况采用线上培训、现场教学等方式进行培训；培训时间和内容应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。
8.考核要求
培训结束后，应对作业监护人进行考核，考核内容包括理论知识和实际操作两部分。考核合格者，颁发监护资格证书；考核不合格者，应重新参加培训和考核。
9.资质管理
监护人资质由本生产经营单位颁发，在应急管理部门备案。
四、作业监护的实施与管理
10.作业申请与审批
进行危险作业前，应向本单位相关部门提出作业申请，填写《作业申请表》，明确作业内容、作业时间、作业地点、作业人员和监护人等信息，并制定详细的作业方案和安全措施。作业申请经相关部门审批同意后方可实施。
11.监护协议签订
作业前，单位应与作业监护人签订《作业监护协议》，明确双方的权利和义务。监护协议应包括作业内容、监护职责、监护期限等内容。
12.现场监护管理
作业监护人应在作业现场设置明显的警示标志，划定作业区域，禁止无关人员进入。作业过程中，作业监护人不得擅自离开监护岗位，确因特殊情况需要离开时，应暂停作业，并安排其他具备监护资格的人员接替监护工作。
单位应加强对作业现场的安全检查和监督，定期对作业监护人的工作进行检查和评估，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。
[bookmark: _GoBack]13.应急处置单位应制定作业应急预案，明确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。作业监护人应熟悉应急预案，掌握应急处置方法和技能。
发生事故时，作业监护人应立即组织作业人员撤离现场，采取相应的应急措施，并及时报告单位负责人和相关部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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